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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
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作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重要

的参与者，温州市公安局全方位主动适应改革要

求，采取一系列举措，打好主动仗，力争走在前列，

比如，为切实解决受案立案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加强源头管控，推进受立案制度改革；大力畅通

公检法内部“绿色通道”，提高诉讼效率，在全市建

立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拘直诉快速办理机制；为进

一步提高刑事案件办案质量，建立刑事案件“统一

审核、统一出口”工作机制。

温州市委常委、公安局长罗杰表示，以审判为

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公安执法工作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倒逼公安机关必须进一步更新执法

理念、转变取证方式、改革办案机制、提高办案质

量，对此我们通过着力加强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建

设、执法信息化建设和执法主体能力建设，全面提

升执法规范化水平，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法检“两长”同庭履职在温州成常态

民警（侦查人员）出庭在温州不是新鲜事

证人出庭作证，是温州庭审实质化改

革的突破口之一。据统计，2015年1月至

今年10月，温州两级法院在刑事案件中实

际有619名普通证人、296名被害人、147

名鉴定人、20名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同期

两级法院有8.34%的普通程序开庭案件通

知证人到庭，实际有804起案件1300人出

庭作证，实际到庭率为62.02%。

温州中院刑一庭庭长任国权介绍说，相

当长时间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

率比较低，“证人不出庭，证据质证、法庭辩

论、交叉询问等效果都大打折扣。证人出庭

作证，有利于裁判者查明案件真相形成内心

确信，在保障被告人质证权的同时又确保公

正在法庭上以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呈现”。

仅今年以来，乐清一地已经有47名警

察出现在了法院的证人席上。为了让警

察出庭作证实现常态化、制度化，温州公

检法联合出台规定，公安机关出庭作证被

纳入民警执法考核。从2015年1月至今

年10月底，温州两级法院在刑事案件中实

际有215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不久前，在温州中院审理的一起强奸

上诉案中，被告人辩解称是被害人自愿

的。经公诉人申请，在征求被害人本人同

意的前提下，被害人从甘肃老家返回温州

出庭作证。这让案件细节得以清晰呈现，

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强奸案的

被害人出庭作证，在全国实属罕见。

随着证人出庭日益常态化，强化证人

保护工作已日益引起温州司法机关的重

视。除了与警方联手保障证人的人身安

全外，目前全市两级法院都设置了隐蔽作

证室，对需要保护的证人在庭前核实身份

后，采取隔离装置遮蔽容貌、改变

声音、裁判文书中不披露真实身

份等措施。

温州中院院长徐亚农表示，

温州法院在温州市委政法委的领

导下，在公检司等机关的协力推

进下，以庭审实质化为核心，以更

需勇气担当的证人出庭作证为突

破口，使得越来越多的关键证人

走上法庭，证人出庭量和出庭比

率遥遥领先全国其他地区，形成

了“温州模式”。

证人出庭量和出庭比率遥遥领先全国其他地区

温州在全国率先开展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

以审判为中心 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温州政法系统深入推进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纪实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詹大勇 高宏

11月 10日上午，一

起故意杀人案在温州市

中级法院大法庭公开审

理。此案由温州中院院

长徐亚农担任审判长、温

州市检察院检察长程曙

明担任公诉人。温州市

委常委、公安局长罗杰率

80余名民警旁听庭审。

为被告人辩护的，是温州

市司法局成立的法律援

助人才库里的律师杨

帆。法庭上，控辩双方针

锋相对，两位民警分别作

为侦查人员和目击者出

庭 作 证 ，接 受 交 叉 询

问。在庭审刚开始时，

审判长就明确告知被告

人有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的权利。

法检“两长”同庭履

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这些以前在法庭上罕见

的情形，随着温州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

制度和司法责任制改革

的不断深入，已经成为

常态。

早在2014年11月，

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温

州就根据中央和省里的

部署率先试水，对证人出

庭、非法证据排除、控辩

充分对抗、庭前提速增效

等进行探索，形成了以审

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温州经验”，并得

到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

民法院的肯定，成为引领

全国政法界的一面旗

帜。今年1月，省司法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明确提出，要全面推广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温州模式”。

温州市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姚高员表示，

温州将不断拓展改革的

广度和深度，为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积累更多

“温州经验”，为实现公

正庭审、公正裁判作出更

多“温州贡献”。

证据是事实裁判者与案件事实之间

联系的唯一“桥梁”，在法庭上证据为王，

切实提升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

据的能力，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

革能否落地生根的关键。

进入法庭的证据容不得丝毫马虎，温

州市公安机关为此进一步加大取证规范

化力度，积极推进执法全程可视化管理体

系建设，通过执法记录仪全程记录室外执

法活动，实现现场执法全程可回溯；通过

在办案区、看守所、派出所安装同步录音

录像系统，实现对犯罪嫌疑人入所后人身

检查、看守、讯问（询问）到出所活动轨迹

的全程记录，全面规范执法行为。在完善

好执法责任体系的同时，加强执法主体能

力建设，提升取证能力，确保证据合法、客

观、有效。

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将

监督触角进一步向侦查环节延伸，从源头

上规范证据的搜集，履行审前过滤功能，

防止案件“带病起诉”。经过4年的基层

试点，2017年开始，温州市检察院在全市

范围开展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

性核查工作，截至10月底全市检察机关

共核查64件，建议排除非法证据4份。同

时，通过完善提前介入侦查机制和退回补

充侦查说理机制、制定类案证据收集和审

查指引，温州检察机关切实提升指控犯罪

的质量和效率。

温州市检察院检察长程曙明表示，要

全面加强对侦查规范性和证据合法性的

审查，确保每一起案件每一个证据都经得

起庭审的检验，同时将证据核心理念向侦

查环节传导，引导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按

照庭审的要求和标准依法收集和固定证

据，从而全面提升庭审的质效。

率先启动律师辩护全覆盖
推动庭审充分对抗

庭审实质化的前提是控辩平等和充分对抗，控

辩双方摆事实、拿证据、说法理、讲道理，在法庭上

一见分晓。

辩护人：请问证人，被害人当时怎么骂被告人的？

证人：只骂了一句就被我制止了。

辩护人：骂一句就被制止了？说明被害人的辱

骂常人难以接受，导致被告人受刺激而情绪失控，导

致杀人，因此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自己存在过错。

公诉人：请问证人，被害人当时骂是侮辱、羞辱

人格的辱骂还是普通的口头禅骂人？

证人：是日常生活中的带口头禅的骂人。具体

骂人内容由于时间过去太久，记不得了。

公诉人：被害人只是普通意义上的骂人，不属

于刻意贬低他人人格的辱骂，这一情节不构成刑法

意义上的过错……

这是本文开头提到的11月10日上午温州中院

开庭审理的那起故意杀人案的法庭调查时的现场

情形。辩护律师杨帆为证明被害人本人对案件发

生存在过错，申请当时调解双方纠纷的派出所民警

到庭作证。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充分对抗。

作为入选温州市法律援助人才库律师的杨帆，有

着多年的律师执业和刑辩经验。自2011年起，温州市

司法局就开始试点推广在法院、看守所设立法律援助

站，派驻值班律师。截至2016年底，全市法院、检察

院、看守所全部建立法律援助工作（服务）站，推行值班

律师制度。目前，全市已经组建由120名优秀律师组

成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团队，自2014年以来温州市刑

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一直高居全省首位。

今年11月1日，温州在国内率先启动刑事案件

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在保障刑辩律师执业

权利的同时，温州还首创法官律师互评工作机制，

通过开展刑事法官与刑辩律师相互评议工作，充分

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推出法律援助质量指数，提升

律师刑辩工作质量。

温州市司法局局长卢斌表示，通过扩大刑辩覆

盖面、优化人员配套、强化管理机制等一系列举措，

始终聚焦在更大限度地发挥律师在案件中作用，使

庭审对抗更为实质、更加均衡，有力保障了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确保每起案件每个证据经得起庭审检验


